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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热点排序

事项分类 占比
1 医疗卫生 35.33%
2 劳动人社 28.38%
3 住房城建 15.57%
4 市场监管 6.32%
5 交通运输 2.45%
6 治安管理 2.11%
7 城市管理 2.02%
8 生态环境 1.69%
9 区县服务 1.33%
10 民生服务 1.30%

这些事解决了

这些事还没解决

人行道机动车辆乱停乱放 驱离罚款

市民来电反映：巴南区融创金弈时代小区附近的
人行道上，有机动车辆乱停乱放，阻碍市民通行，存在
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巴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李家沱中队回
复：工作人员前往现场查看，展开整治工作，联系并责
令违停车辆车主立即驶离，对无法获取联系方式的车
辆张贴违停告知书。大队将加大巡查力度，一经发现
类似情况将立即予以处理。

建筑垃圾长时间堆积未清理 调查整改

市民来电反映：江北区三湾路 76 号附近绿化带
处，建筑垃圾长时间堆积未及时清理，希望相关部门
核实处理，及时清运。

江北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回复：工作人员已调取
视频监控查看，查找出乱倒施工垃圾的责任人，对他
进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并责令将垃圾清理干
净，现已清理完毕。

水管老化村民饮水困难 排查修补

市民来电反映：大渡口区建胜镇四民村六社和八
社的村民饮用水水管老化，漏点多，导致村民无法正
常用水，影响日常生活。

大渡口区建胜镇四民村回复：经现场查看，情况属
实。四民村立即组织专业维修人员进行排查、修补，
更换老旧水管近100余米，第一时间解决村民用水问
题，全力以赴保障村民生活用水。

公共厕所无法使用市民不方便 修复开放

市民来电反映：渝北区龙华社区有一处公共厕所
未投入使用，给来往行人和附近商户带来不便，希望
尽快开放公厕。

渝北区龙溪市政环卫所回复：该处公共厕所因盘
溪河公园水管爆裂，导致公厕停水，暂停使用，工作人
员已进行修复，现已恢复供水，公厕正常开放。

小区业主违章搭建阳台 整改拆除

市民来电反映：万州区周家坝街道心连心大厦小
区的部分业主违章搭建阳台，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万州区周家坝街道办事处回复：工作人员现场核
实处理，当即责令业主整改拆除，现已完成整改。

校外车行道游商占道经营 加强管理

市民来电反映：彭水县彭水中学附近的车行道
上，每天17:00至22:00，游商占道经营，影响车辆通行，
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彭水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回复：接到市
民反映后，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核实，对占道经营者
进行劝导教育，占道经营行为现已整改完毕，后续将
加强彭水中学校园周边市容秩序管理力度。

人行道上违规搭建广告牌 调查拆除

市民来电反映：合川区合阳大道677号附近商铺
的部分商户在人行道上搭建广告牌，影响市容市貌，
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合川区合阳城街道办事处回复：经核实，该装饰商
铺在没有广告手续情况下在户外违规搭建广告牌情
况属实，已安排工程队对广告牌进行拆除。

私占市政划线停车位 巡逻监管

市民来电反映：荣昌区三文曲苑小区向阳路39号
附近的市政划线停车位，部分市民用杂物私占停车
位，私装地锁，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荣昌区昌州街道办事处回复：经现场核实，情况属
实，工作人员将地锁及电瓶车进行拆除和清理，并对
周边群众宣传相关法律知识，同时街道执法人员加强
了对该片区的巡逻及监管力度，确保一旦出现违规行
为，及时得到处理。 （记者 崔曜 整理）

本报讯 （记者 黄乔）“我想拿回自
己的货款，在朋友圈发了消息说了几句，他
还有脸来告我？债权人小陈（化名）长期追
债未果，一怒之下发朋友圈辱骂债务人小
孟（化名），并公开了小孟个人信息，结果被
告上了法院。近日，铜梁法院审理了这样
一起人格权纠纷案件。

去年1月，小陈诉至铜梁法院请求小
孟支付欠款及利息。当月，双方在法院达
成民事调解，由小孟向小陈支付门窗货款
14000元，在次月10日前分两期付清。可
过了约定的履行期，小陈也没有收到一分
货款，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中，法院对小孟发出限制高消费
令，并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经查询
银行存款、房产登记、车辆登记、工商登记
等，并向基层组织调查了解，小孟暂无财产
可供执行，于7月22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今年春节前夕，由于迟迟未收回货款，
小陈在其微信朋友圈发布带有“你个死人”

“这个狗日里”等侮辱性词汇的动态内容，
并附上了小孟的半身人像照片和终结本次

执行程序的执行裁定书的照片截图。截图
中小陈隐匿了本人住址等信息，但未隐匿
小孟的住址、身份号码等个人信息。次日，
小孟得知小陈发布的朋友圈内容后，向小
陈清偿了全部欠款。

后来，小孟以小陈的行为侵犯了其名
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诉至法院要求小陈删
除上述朋友圈、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
费50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陈未经小孟允
许，在朋友圈发布小孟照片及包含小孟住
址等公民个人信息的裁判文书的行为，不
属于法律允许的对人格权的合理使用范
围，侵犯了小孟的肖像权、隐私权。小陈
在形容小孟时使用带有侮辱性的词汇，该
行为亦侵犯了小孟的个人尊严，故小陈发
布案涉朋友圈的行为构成对小孟人格权

的侵权。
小陈发布案涉朋友圈是在小孟未按

生效法律文书向其履行付款义务，且在
申请执行后仍未获清偿，被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的背景下，对其拒不还款的行为
愤怒情绪的表达，谴责其欠款不还的不
诚信行为，虽具有主观故意，但因内容设
置为三天可见，且双方均系普通公民而
非公众人物，总体影响范围较小，其发布
的法律文书截图并非捏造，该行为也未
造成严重后果。

最终，法院从小陈行为的影响范围、行
为方式、过错程度、行为目的、损害后果等
方面综合考虑，根据《民法典》相关条款，判
决小陈删除案涉朋友圈，并通过书面方式
或者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发布致歉声明。但
对小孟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不予支持。

朋友圈骂人追债 当心原告变被告

人格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人格尊严是人
格权的首要价值。任何个人都应享有作为
人的权利，对任何个人的权利都应给予合
理的尊重，给予人性化的思考和关怀。虽
然小孟不按约履行义务有违诚实守信的价
值追求，但是小孟作为自然人仍具有人格
权这一基本权利，任何人不得随意侵害。
人格尊严体现的是个人精神层面的需求，
而财产利益体现的是个人的物质需求。当
财产利益与人格尊严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
保护人格尊严。

本案的处理倡导个人在工作生活中应
当依法行使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秉持诚
实，恪守承诺，积极营造尊法守法、诚信文明
的社会风尚。

【法官说法】

【身边的民法典】

□本报记者 周松 实习生 范庆龄

“老板，你的鱼怎么卖？”“不卖不卖，赶紧走。”……
2022年1月，在渝北区某市场，一家没有任何店名的水产店，老板陈某对前来询问的顾客爱理不理，但偶尔也有人进店后能够买到鱼，看上去还和老板很熟络。
这家不起眼的水产店进入警方视野后，谁也没料到会牵出一起“捕运销”野生鱼大案。

斩断野生鱼的地下产业链斩断野生鱼的地下产业链
——重庆公安多措并举有效打击非法捕捞违法犯罪

我市大小河流众多，河岸蜿蜒曲折，
打击非法捕捞，要想靠人力严防死守，难
度太大。为此，重庆警方探索构建“空地
结合、人机结合”巡河新模式，新建水域镜
头 1200 余个，整合行政部门水域镜头
8000余路，布建水上雷达23个、人脸识别
等系统17个，配置无人机82架，增强了对
非法捕捞案事件高发水域和重点路口、港
口码头的防控。

今年3月14日，石柱县农业综合执法
支队行政执法人员通过渔政执法视频AI

预警处置系统发现，石柱县下路街道龙河
流域金彰大桥下有人用视频锚鱼竿进行
非法捕捞，遂将该线索通报石柱县公安
局。接报后，石柱县公安局巡线追踪侦
查，发现陈某有作案嫌疑，并于3月22日
将陈某抓获归案。

“这是一起通过高科技手段及时发现
非法捕捞的典型案例，高科技防控可以有
效减轻基层派出所人力巡逻的压力。”市
公安局环保总队相关负责人说。

除了高科技手段，重庆警方还联合市

农业农村委、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建立
联动执法、暗访检查、线索移交等长效机
制，联合开展涉渔百日走访、专项整治百
日攻坚行动等联合行动，重点排查整治非
法捕捞、运输、出售野生鱼虾、禁用渔具及
违规垂钓等行为，有效遏制非法捕捞多发
高发态势。

自专项行动以来，在公安机关的强力
震慑下，非法捕捞违法犯罪活动得到有效
遏制。据统计，今年1至8月，我市长江流
域非法捕捞立案数同比2020年1至8月

下降44%。
“当前非法捕捞活动日趋隐蔽，非法

捕捞犯罪向偏僻天然水域转移。”该负责
人表示，接下来全市公安机关将紧盯前端
网上网下渔具非法买卖、中端非法捕捞、
后端非法销售和食用等线索，彻查每起案
件的渔获物去向、捕捞器具及涉案船舶来
源渠道等，做到“破一案带一串，抓一个挖
一窝”。

“保护长江生态环境，并非哪几个人
的事，而应该是全社会共同努力。”该负责
人说，接下来公安机关将发动社区、居委
会等群防群治力量参与打击整治，营造

“水上不捕、市场不卖、餐馆不做、群众不
吃”的良好社会氛围。

高科技助力水域防控 不断挤压犯罪空间

非法捕捞都有一个完整的上下游产
业链，从捕鱼、运输、贩卖到最后送上餐
桌，缺一不可。

为此，重庆警方坚持以打促禁，对跨
区域、团伙化犯罪实施“全环节、全要素、
全链条”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取得了
不俗的战果。

“非法捕捞也许很隐蔽，但渔获物总

归是要流入市场的，为此我们从市场着手
追根溯源。”市公安局环保总队负责人说，
2020年9月初，环保总队民警在对餐饮场
所进行摸排走访时，就从市场上发现了一
起非法捕捞的线索。

民警发现，陈某毅等人长期在长江重
庆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驾驶“三无”船舶、使用禁捕渔具实施

非法捕捞，并将渔获物贩销给鱼贩转卖他
人和散客食用，贩销给冯某的酒店加工销
售牟利，是一个集“捕运销”全链条一体化
的非法捕捞团伙。

市公安局环保总队会同荣昌区公
安局经过两个月的侦查，最终查明陈某
毅团伙的犯罪事实，并将其一网打尽。

“从 2020 年 7 月至 9 月的两个月时间，

他们就非法捕捞20余次，捕获长江野生
鱼类 1000 余公斤，非法获利数十万
元。”

据统计，从 2020 年 6月至今，重庆
警方在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行
动中，共收缴非法捕捞工具2800余套，
查获渔获物 5000 余公斤，有效遏制了
我市非法捕捞犯罪活动。重庆警方还
从严从重惩处使用“电毒炸”等手段作
案的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517件，公安
部挂牌督办的 37起大要案件均全部告
破。

以打促禁 对非法捕捞“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打击

“看来这家店有问题，而且只卖熟
客。”为了和老板陈某拉近关系，在接下来
的一段时间，侦查民警数次上门询问，最
终“混了个脸熟”，了解到内幕情况。

“卖的都是野生鱼。”办案民警、市
公安局环保总队破坏生态资源案件查
处支队民警龚伟告诉记者，他们循着水
产店老板陈某这一线索，逐渐摸清了一

个横跨渝黔桂三省市的非法捕捞犯罪
团伙。

民警侦查发现，陈某和巴南某鱼庄老
板牟某，都有共同的上家王某、兰某、李某
等7人。这些人从重庆合川嘉陵江流域涪
江和广西珠江流域红水河的多个非法捕
捞团伙收购大量野生鱼类，再运到重庆等
地转售给水产店或鱼庄。

民警侦查发现，非法捕捞的犯罪嫌
疑人在出售渔获物时，都只选择跟自己
非常熟悉的某一个固定人员交易，以降
低被发现的几率。同时，为了尽可能捕
到更多的鱼，犯罪嫌疑人往往会采用电
捕等国家明令禁止的捕捞方式及渔
具。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重庆警

方联合贵州、广西警方成功收网，一举抓
获“捕运销”涉案人员72人，现场查获渔获
物700余公斤，其中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芝麻剑鱼；同时还查获涉案渔船25艘、车
辆15台、电捕网捕渔具64副（套），涉案金
额500余万元，初步统计该团伙贩卖野生
鱼类5000余公斤。至此，这个跨渝黔桂
三地的非法“捕运销”野生鱼地下产业链
被成功斩断。

日前，该专案作为典型案例，在公安
部举行的长江大保护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作了具体介绍。

斩断地跨渝黔桂三地非法“捕运销”野生鱼地下产业链

漫画漫画//乔宇乔宇

市民来电：巫山县高唐街道财富酒店没有消防通
道，消防器材过期，消防栓内无水，存在消防安全隐
患，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南岸区帝豪峰小区5栋与帝景名苑小
区之间堡坎已经破损，存在滑坡隐患，虽然物管联合
街道社区在此处用绳子设置了警戒线，但隐患仍然存
在，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铜梁区旧县街道双兴村四队附近砖厂
直排污水，导致市民养育的虾苗死亡，与砖厂协商未
果，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12345提供 截至11月2日）


